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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外购的礼品送客户，增值税上算业务招待费还是视同销售？

    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条例第十条第（一）项所称个人消费包括纳税人的
交际应酬消费。

财税（2016）36号附件1第二十七条规定：“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：

（一）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、免征增值税项目、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、加工修理修
配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和不动产。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，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
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（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）、不动产。

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属于个人消费。。。。”

请注意上述规定的用词——交际应酬消费！

而不是——交际应酬费，就是很多人口中的“业务招待费”。

“交际应酬消费”与“交际应酬费”，相差一个字“消”，但是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“消费”——是一个动词，强调的是过程；“费”，在此语境中，就是“费用”的意思，是一个名词。

无论是购买礼品赠送客户，还是宴请客户发生的餐饮消费等，会计核算与企业所得税处理，都是计入“
业务招待费”。因此，计入“业务招待费”并不是增值税不视同销售的理由。

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条明确规定，外购、自产或委托加工货物“无偿赠送”的，需要视同
销售。并没有规定，说计入“业务招待费”就增值税不需要视同销售了，而只是有规定“交际应酬消费



”（重点是“消费”）算个人消费，外购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

比如，企业如果购买了一箱名酒，用于招待客户，在酒桌上大家喝了（消费），就属于“交际应酬消费
”，是不得抵扣进项税额，增值税就不需要视同销售。

但是，如果企业将该箱名酒用于赠送客户，并没有“消费”（是指现场的消费），则属于“无偿赠送”
，依照规定增值税就需要视同销售。

当然，实务中对于名酒是喝了，还是赠送了，确实不好区分。

但是，作为企业要明白其中二者在税务上的差异，否则就容易给企业留下税务风险。

如果企业的原始凭证上明明白白的注明是赠送了，你的处理又不按照无偿赠送的视同销售处理，事后被
税务局发现要求补税等，能怪谁呢？你会计核算计入“业务招待费”，不是理由！

大家都清楚，中秋节购买月饼赠送客户是人之常情，你为了不视同销售，非要说已经全部是“消费”了
，你是要考验别人的智商水平吗？

“税收法定”原则，要充分理解，特别要注意相关细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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